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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一般认为，商业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它的本质是交换，而

且是基于人们对价值认识的等价交换。现代名词 “业种”主要是指商业的经营

种类。业态主要是指商业的经营形态。在追溯历史上的交易记录时，我们可以

追溯到希伯来语 《圣经》中有关交易的早期记录。例如，亚伯拉罕的交易———

称重 “四百舍客勒银子，与商人同在”，暗示了一个表明商业往来的先进条件

的事实和想法：土地财产、土地出售、采矿和提纯金属的艺术、使用公认纯度

的银作为一种共同的交换媒介，那商品化下形成既定的职业或分工。我们在另

一段读到 “约瑟被他的弟兄以二十块银子卖给一队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他

们的骆驼带着香料、香膏和没药，要到埃及去”，这使我们的视野拓展得更远，

它向我们展示了人口众多且土地肥沃的埃及与迦勒底的商业关系，在希伯来联

邦成立之前，都是由阿拉伯人作为他们交易的中间人。

现代商业 （英语：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是一种有组织的提供顾客所需商品与服务的

行为。中文中 “商业”一词的含义是指社会分工出现的有组织的贸易行为，现

代概念是指流通领域的所有产业，多与贸易合称 “商业贸易”。大多数的商业

行为是通过以成本以上的价格卖出商品或服务来营利，像微软、索尼、ＩＢＭ、

联想、通用等是营利性的商业组织的典型代表。然而某些商业行为只是为了提

供运营商业所需的基本资金，一般称这种商业行为为非营利性的，如各种基金

会以及红十字会等的运营商业行为。一般认为商业行为成立的条件有以下几点：

以营利为目的、发生交易行为、出于双方自愿、符合法律规范。

中世纪的意大利是许多以商法为基础的现代机构的摇篮。大约在１６世纪，

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的贸易推动了商法的诞生。法学家ＢｅｎｖｅｎｕｔｏＳｔｒａｃｃａ（斯特拉

卡，１５０９—１５７９年）于１５５３年发表了论文ＤｅＭｅｒｃａｔｕｒａｓｅｕ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ｅｔｒａｃｔａｔ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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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的重点是商人和商人合同、实践和海事权利。他很快就在其中增加了对

破产因素和佣金、第三方转让和保险的广泛讨论。出于这个原因，斯特拉卡通

常被认为是 “商法之父”，也是第一个提出关于保险合同的意大利条约的作者，

超越了商业。意大利法学家的法律工作对荷兰、德国、英国和法国产生了

影响①。

近代以来的商法 （英语：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或称商事法，是关于企业与商

业交易规范的总称。民商分离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商法典，商事上的规定皆

在商法典中做出。１８０７年的法国商法典、１８１７年的卢森堡商法典、１８２９年的

西班牙商法典、１８８８年的葡萄牙商法典、１８３８年的希腊商法典、１８３８年的荷

兰商法典、１８５０年的比利时商法典、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８３年的意大利商法典、１８９９

年的日本商法典、１９００年的德国商法典等，这些法律的制定都体现了民商分离

立法模式。民商合一制是指不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商法典，许多的商事上的规定

皆在民法典中做出。换言之，民商合一制是指在规定私人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之

外，连商人间之商业活动的相关规定亦被制定于民法典之中。我国没有独立的

商法典，商法以单行民事法律方式实施，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保

险法、证券法等。

２

① Ｍ.Ｇａｄｅｋ，Ａ.ｋｌｉｍａｓｚｅｗｓｋａ，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Ｉ：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９（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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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法形成中的历史与文化因素①

【案例与材料导学】

在 《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对抗战是商业资本与

高利贷资本的对抗，也是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道德原则和高利贷者

极端利己主义信条的对抗。正如剧中的另一条情节线———鲍西娅的求

婚者在金、银、铅匣的选择中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选择那样，安东尼

奥与夏洛克的对抗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道德冲突，即展示的是对善与

恶的不同理解，阐释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待人。安东尼奥被他的朋友

视为 “最亲密的朋友，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

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侠义精神”，而夏洛

克则被人称为 “心如铁石”，“不懂得怜悯，没有一点慈悲心的不近人

情的恶汉”，“一心一意只想残害他的同类”。在剧中，这两种人生观

和道德观迥然不同的威尼斯商人因为借贷而产生矛盾，进行了惊心动

魄的较量。莎士比亚在当时一个对犹太民族充满敌视与偏见的社会环

境中，并没有把夏洛克写成寓言式的纯粹邪恶的化身，而是在谴责夏

洛克的 “复仇”的同时，也描写了夏洛克所遭受的歧视，揭示出夏洛

克在 “恶”的背后的 “怨”和 “恨”，用现实主义的大手笔间接地揭

示出造成人物冲突的宗教根源，使这出喜剧暗含了深刻的悲剧性②。

４

①

②

本章曾以 《近代商法形成中的宗教因素考察》为题载于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编入本书时有所修改。

韩旭：《安东尼奥对抗夏洛克———重读 〈威尼斯商人〉》，《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２年
第３期。



近代商法是指中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的商法。中外法学界

通常认为，近代商法或者说近代意义上的商法起源于１１世纪以后的中世纪欧洲

地中海沿岸①②，很多研究关注了这一时期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近代商法演进

的影响，也指出了宗教因素对近代商法形成的重要意义，但是较少关注这一时

期宗教因素如何具体影响商事规则的演进③。事实上，这一进程是伴随着商业

崛起与宗教改革交织而展开的，商业崛起推动了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则试图

通过近代商法规范商业活动。

第一节　中世纪封建教会对商业的限制与容忍

一、封建教会鼓励农耕，限制商业

“重农抑商”并不是简单的文化选择，而是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欧

洲中世纪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是教会，教会自然崇尚和认可传统农业文明的

勤劳，而厌恶商业活动的投机取巧。教会认为，基督教徒应该使用额头上的汗

水来生存；农人的生活才是最值得让人羡慕和钦佩的，这是因为他们远离商业

功利算计。即便从事商业贸易，也仅仅限于满足生活的必需品。中世纪封建教

会严格限制商品的价格，即价格不得超过而只能等于生产者付出的劳动和承担

的风险。商品的销售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给邻居提供方便和帮助。在

该原则之外谋取利益就是贪婪，是不可以被宽恕的罪孽，它侵犯了他人的财产，

损坏了基督徒的合一。封建教会公开批评收受利息和通过放款来获取租金的行

为，主张基督徒的圣洁是和他本身所获取的钱财密切相关的④。教会对利润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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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５页。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

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７、４０６页。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很早意识到了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英国学者理查

德·亨利·托尼论述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学者哈罗德·伯尔曼指出了宗教对近代

商法形成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国键和大陆学者范健、王建文均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

近代商法形成中的宗教因素。但是对于宗教因素对商法规则的影响，很少有学者提及。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 （下册）》，杨懋春译，金陵神学院及基督教文艺出

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０７页。



痛斥也许更加适合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在过去的农业时代，人们通过劳动

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得维持生存的东西。但是在商业社会中，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式，我们维持生存的绝大多数物品都需要从经济活动中获

得。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能客观对待财富或商业活动，就是脱离了社会现实。

二、封建教会主张远离财富，获得拯救

中世纪封建教会的基本立场认为，“圣” （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和 “俗” （ｔｈｅｐｒｏ-
ｆａｎｅ）之间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不存在任何中立和第三方的可能性。凡是金

钱和房地产方面的财富，以及那些用来生产和盈利的经济活动，都是 “俗”的

范畴，是人们通往 “圣”的道路上的阻碍和荆棘。从韦伯论述的推论而言，在

俗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圣徒的救赎修行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实际

上他们选择的是逃离现世，并不是清教徒所主张的改造现世①。信仰基督的人

们应该致力于将自己变成最贫穷的人，把贫穷标榜为自己的配偶和财富，因为

贫穷使人接近上帝。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裤子、罩袍和系衣服所用的

绳子就是他这一生中的一切。要想获得救赎就需要抛弃和解决阻挡在救赎路上

的障碍，也就是财富。因为人们花费在财产和事业方面的精力和时间远远超过

了对上帝的忠诚和信仰，这并不涉及个人的野心，只是过多的钱财会扰乱和削

弱人们作为上帝的奴仆所应持有的敬畏和虔诚，人们甚至会变得骄傲自大、目

空一切、挑战真理和抨击公义②。当时在教派中占据主流的领袖者往往缺乏生

产层面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信徒供养。他们认为，“没有生产层面经济活动支

撑的信徒能够享有的只能是来自自然的馈赠或者是人们的自愿供养，例如，果

实、蔬菜或者是无偿给予的东西等”，这样最能接近上帝从而获得拯救③。

三、商人力量崛起与教会的容忍

尽管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天然地抵触和排斥商业活动，但是欧洲从来没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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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大一统的封建制农业国家，欧洲众多的城邦国家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

区域，还具有方便商品运输的河流和海上航线，地中海 “蓝色文明”的商业基

因源远流长。随着商人力量的不断壮大，尽管占据社会主流的封建教会并不认

可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教会也并不打算真的对商业活动的罪孽实施惩罚，相

反，教会接纳、容忍各种各样的例外，对商业实践 “睁只眼，闭只眼”，不仅

默许普通商人的商业活动，还容忍教会成员和教会机构参与商业活动，部分教

会机构为了获取财富甚至经营赌场，公然销售赎罪券 （声称能够赎回火刑之

罪）①。１１～１５世纪，“重农抑商”的法律体系虽然能够得到封建教会的意识形

态支持，但是商人阶层即将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教会所推崇的信仰主张与教

会成员的客观所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中世纪封建教会法已经不再适应商

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节　商业活动如何获取宗教合法性

一、文艺复兴对封建教会的冲击

中世纪欧洲人民从摇篮到坟墓，从读书到看病，都要依赖教会，教会礼规

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商业力量的崛起，不仅要求形成新的商事规则与社会

秩序，还要求形成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商业活动与基督徒的教义相符合，

使商人阶层在宗教伦理上获得承认。１３～１５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主张个性解

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

对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权威和

传统教条，等等。文艺复兴为后来的商业活动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和宗教改革奠

定了思想基础。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科技进步，极大地拓展了贸易的地理范

围，使得个人和新型社会合作有了较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中世纪行会制度开始

逐步解体。贸易不断扩展，让教会对价格的控制鞭长莫及②。由此，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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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开始逐步向新兴的商人阶层倾斜。

二、宗教改革对商品经济的促进

宗教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推翻教会统治，而是旨在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教义

进行修改，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于推动商业活动在宗教上的合法性。伯尔曼指

出，商人发展起来用以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应该反映教会法，而不是与教会法

相矛盾，商法应当是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桥梁①。建立在高尚信仰基础

上的合法商业有别于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非法商业。建立在满足合法需求基础

上的商业有别于建立在纯粹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商业。合法的收取利息有别于高

利贷，公正的价格有别于不公正的价格。《圣经》实际上并不是对财富进行批

判，而是对贪婪的一种批判和痛斥；并不是谴责人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是谴责

人们对这些东西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痴念。不见得说拥有钱财的祷告者会遭到上

帝的拒绝，也不见得说贫穷的人就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垂怜。如果贫穷的人对自

己的贫穷感到愤懑不满，对财富有一种浓浓的追求欲望，实际上也是陷进了贪

婪的泥潭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推动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商人的社会地

位得到提高，新的教义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这更加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③。

三、资本的宗教合法性诠释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和德国南部的城市中，而且出现的

时间远远早于加尔文时期，但是加尔文是第一个看到这个问题的人，也是为数

不多愿意把其从罗马天主教教会所固守的观念中分离出来的神学家。罗马天主

教深受阿奎那的影响和引导，阿奎那通过强调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实现基督徒

的合一。亚里士多德认为，金钱是不能够制造和生产其他物体的，也正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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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思想相契合。但是加尔文却不能认同，他认为金钱是

具有生产力的。受到罗马天主教定义高利贷的影响，教会在漫长的时间内对金

钱的态度和观念始终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张伯伦认为教会的这种行为是为了使

人们避免受到剥削，他说：

教会是中世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为了保护人们

的财产，避免使信徒陷入世俗的泥潭，教会理所应当站在反对高利贷

的立场上，所以金钱还没有来得及经历让借贷双方都受益的时期就已

经被中世纪教会所阻止。从阿奎那和天主教哲学家的立场上来说，强

迫他人支付不存在的金钱利息，是无法接受的①。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加尔文已经意识到把高利贷归入普通利息

的范畴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也是和 《圣经》的思想相违背的，因此他对高利

贷的定义进行了修正，所谓的高利贷实际上就是收取超过普通利息水平的利息

的贷款。同时，加尔文也意识到穷人不应该被收取利息，对于经济交往中的黄

金准则，他认为：

我们很容易发现基本上高利贷都是违法的……但是我强调：只有

针对穷人实行的高利贷才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富人之间的高利贷行为

是可以被接纳和允许的……高利贷在教会法上是有相关依据的，只有

当它违背平等并伤害到教胞兄弟之间的和谐的时候，才是被禁止和无

效的。希望每个人在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人，这样才可能出现一个有效和真实的

神断②。

加尔文排除了常被使用的 《旧约》经文，因为他认为这些条文反映的社会

情况已经改变。存在异议的内容是：支付资本的利息虽然性质等同于支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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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但是个人良知的获得需要依靠商业惯例和黄金准则的监督，利息不得

超越正常利润标准。加尔文主张保护个人的财产，同时也提出我们只是在神的

信托之下来管理金钱的，最终的裁决和荣耀归属于神。在加尔文的观点之下，

数世纪以来约束资本的 “枷锁”得以摆脱，资本主义终于获得了宗教合法性。

不同于马丁·路德的思想，加尔文对当时新兴的商业行为采取肯定和认可

的态度，加尔文对当时社会上的新状态和新思潮都是非常支持的，他非常期待

能够深层次地实现商业行为与荣耀上帝相一致①。加尔文是一个严于律己、生

活极为简朴的教会领导者，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他非常支持积累财富，并

用财富进行投资和享用财富。加尔文的宗教观点认为，财富和经济并不是一种

罪恶，它只是一种充满诱惑的东西，所以不需要人们逃避和疏远它；内心中唯

一的动机在于荣耀上帝，追求财富并不是为了成功和富足，成功和富足不过是

人们为了荣耀上帝而采取的面对财富和经济的一种态度和手段；财富是上帝的

恩赐，最终又重归于上帝。与其说是商人阶层从世俗国家和教会的平衡之间独

立出来，不如说商人阶层的形成是支持商业活动的宗教团体随着经济实力的增

强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新兴的商人力量。

第三节　宗教改革是近代商法形成的关键要素

中世纪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教会法的统治，不受伦

理约束的商业活动往往会导致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因此商业活动应当受到宗

教的约束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

宗教和意识形态障碍，那些阻碍商业活动的法律理念和制度被抛弃。这一时期

形成了一些有益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宗教教义，孕育出保护公平交易、企业家精

神 （商人身份伦理）、信用和团体合作、复式记账法、商事裁判制度等近代商

法制度得以形成的关键要素。这些影响先后体现在１６７３年路易十四的法国 《陆

上商事条例》、１８６１年的德国 《普通商法法典》、１８１１年的美国纽约州 《普通

法人公司法》和１８５５年的英国 《有限责任法》等一系列商事立法之中，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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